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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资产类型——应收账款比重较大 

从2005年至2018年2月23日，企业资产证券化全市场累计发行总额18,251.72亿元，累计发行资产

支持专项计划1184只，共涉及基础资产19大类。其中，应收账款作为基础资产的项目占比达

17.82%，是资产证券化最重要、最成熟的基础资产类型之一；而保理ABS、ABN虽然在入池时一般

被认为是保理债权，但其底层资产也是应收账款。保理债权应收账款的比例虽然还不高，但是

2017年是其爆发性增长的一年。 



基础资产类型 

相关规定：《证券公司及基金管
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

理规定》第三条第三款 

ABS基础资产 

相关规定：《非金融企业资产支
持票据指引》第四条 

财产权利：企业应收账款、租
赁债权、信贷资产、信托受益
权等； 
 

不动产财产或不动产收益权：
基础设施、商业物业等； 
 

证监会认可的其他财产或财产
权利。 
 
 
 
 
 
 

ABN基础资产 

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，权属明
确，依法可以转让； 
 

能够产生持续、稳定、独立、
可预测的现金流且可特定化的
财产、财产权利或财产和财产
权利的组合； 
 

形成基础资产的交易基础应当
真实，交易对价应当公允。 



基础资产尽调共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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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真实性、合法合规性、有效性 

 无权利负担 

 基础资产的规模、存续期间与资产支持证券的规模、存续期限相匹配 

 可特定化 

 属于同类资产 

 不属于负面清单  



企业应收账款尽调共性 

 原始权益人已经履行完毕其义务 

 是否存在已经或即将违约的情形 

 基础合同中是否存在拒付的抗辩条款 

 债务人的分散性 

 应收账款账期 

 是否属于未来应收 

 支付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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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理公司应收账款尽调共性  

 是否存在法定或约定的转让限制 

 是否存在附属权利 

 保理类型 

 保理公司在保理合同项下的义务是否履行完毕 

 是否已经通知债务人、何种形式通知 

 整个保理业务中各方主体的地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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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举例 

医药行业 核心企业供应链 

 基础合同、各类单据缺失 

 应收账款转让通知困难 

 抽样尽调安排 

 核心企业为主导，保理公司作为资产归集方

和通道方管理基础资产 

 电子合同（如有）的合法性、合规性、有效

性的尽调 

 线上系统、风控模型（如有）的合理性尽调 

 抽样尽调安排 

 共同债务人的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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